
新竹縣立芎林國民中學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  

 

一、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目的：為培養學生學習民主精神與法治理念，以理性解決問題之態度，建立學生申訴 

  管道，保障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和諧，進而實現民主教育之功能。 

 

三、 申訴主體：凡受學校警告以上（含）處分之學生，得依學校申訴要點之規定提起申訴。 

 

四、 申訴範圍：學生對於有關其個人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個人權益 

  者，得依規定提起申訴。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得為學生之代理人提起申訴。 

 

五、 受理申訴單位：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簡稱申評會），由校長擔任委員兼召集 

    人，並由輔導處輔導組擔任執行秘書，負責申評會相關行政作業事宜。 

 

六、 申評會委員：由校長、家長會代表共 2 人、學務主任、生教組長、輔  

導主任、教師會會長、級導師代表、學生代表 1 人，共 12 人組成（利益

當事人應予迴避）。由校長擔任主席，或由校長指定主席。 

 

七、 申訴期限： 

（一）學生於收到個人懲處通知書後，如有不服，應於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

會提出申訴。 

（二）申評會對於逾期之申訴案件，不予受理。但申訴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提

出具證明者不在此限。 

（三）學生向學校提起之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四）申訴人於申評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案，申訴一經撤回不得就同

一案件再提申訴。 

 

八、 申訴評議時限： 

（一）申評會於收到學生申訴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開會作成評議決定書。 

（二）如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本要點再

向學校提出訴願。 

 

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委員會職稱 工作人員 

01主任委員 校長 



02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03委員 教務主任 

04委員 總務主任 

05委員 生教組長 

06委員 家長會代表 

07委員 教師會代表 

08委員 9年級導師代表 

09委員 8年級導師代表 

10委員 7年級導師代表 

11委員 設備組長 

12學生代表 901班長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的三分之ㄧ以上 

 

 

 


